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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响应函 

 

致：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兴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招标文件（填写招标编号：CGSHZJ-2021-N000490）的要求，正式授权

（全权代表姓名：张震东 、单位：浙江津弘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职务：销售工程

师）代表投标人（填写单位：浙江津弘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

岗发展中心西 1 幢 603 室）提交投标文件。 

我方已完全明白招标文件的所有条款要求，兹声明同意如下： 

1. 我方同意在投标人须知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守本投标文件中的承诺且在投

标有效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2.我方承诺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

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的条件。 

3.本公司投标文件中填列的技术参数、配置、服务、数量等相关内容都是真

实、准确的。保证在本次项目中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和合法。同意向浙江兴业建

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任何数据或资料。 

4.我方理解贵方将不受你们所收到的最低报价的约束。 

5.本投标自开标之日（投标截止之日）起 90 天内有效。 

6.我方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供应商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

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b)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c)与采购人、其它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d)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e)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f)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 

供应商有前款第 a)至 e)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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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岗发展中心西 1幢 603 室  邮政编码：310030 

电话：0571-87006732                 传真：0571-87006801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杭州市保俶支行    帐号：1202022709900329011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名称(电子签章)：              日期：2021年 02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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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绍兴文理学院核磁共振波谱仪、塑料工艺技术线上教学系统（CAI）、纳

米粒度及表面电位分析仪、微型混合流变系统和高分子新材料新工艺综合训练项目 

招标编号：CGSHZJ-2021-N000490 

                                                            单位：元 

注: 1.报价一经涂改，应在涂改处加盖单位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字或盖章，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2.招标人不接受某一标项中有 2个(含)以上的报价或方案，若投标人在此表中

有 2个（含）以上的报价或方案，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3.投标人需按本表格式填写，如无对应内容，则填写：“无或/”。 

4.有关本项目实施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均计入报价。 

5.以上表格要求细分项目及报价，在“规格型号（或具体服务）”一栏中，货

物类项目填写规格型号，服务类项目填写具体服务。服务包含但不仅限于：服务方

案、次数或人数、服务年限等，产品包含但不仅限于:名称、品牌、型号、生产厂商、

数量、质保期等。 

6、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确定本项目核心产品。投标人为小

型、微型企业的，同时提供小型、微型企业制造的核心产品的，才视为投标人参加

本项目采购活动提供了小型、微型企业产品，对投标报价给予 6 %的扣除，用扣除

后的价格参与评审。符合上述条件的，请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人应如实填写

是否可享受价格扣除，否则投标价格不可享受价格扣除。 

7.特别提示：采购代理机构将对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供应商名称、地址

和中标金额，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等予以公示。

请把上述涉及的内容完整填写在开标一览表中。 

 

投标人名称（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1年 02 月 27日 

序

号 
名称 

货物的制造

商或服务的

提供商 

品牌（如

有） 
数量 

型号和规

格（或具体

服务） 

单价 总价 交货期 

质保期

/ 服 务

要求年

限） 

1 

核磁

共振

波谱

仪 

布鲁克瑞

士有限公

司 

布鲁

克 

1

套 

AVANCE 

NEO 

500MHz 

4397

600.

00 

4397

600.

00 

180天 1年 

投标总价

(免税 ) 

小写：¥ 4397600.00  

大写：肆佰叁拾玖万柒仟陆佰元整  

投标总价

(含税 ) 

小写：¥ 4969288.00  

大写：肆佰玖拾陆万玖仟贰佰捌拾捌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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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绍兴文理学院 的绍兴文理学院

核磁共振波谱仪、塑料工艺技术线上教学系统（cai）、纳米粒度及表面电位分析仪、

微型混合流变系统和高分子新材料新工艺综合训练项目采购活动。相关企业（含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核磁共振波谱仪采购  ，属于        教育科研   行业 ；供应商商为  浙江

津弘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人，营业收入为 2000万元，资产总额为

50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

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2021年 02 月 27日 

 

 

 

注： 

1、投标人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视为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投标，

投标无效。 

2、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规

定，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成交结

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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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合《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

的条件并提供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附件 4）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

同小微企业；根据《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投标人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的，视同为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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